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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5001臺東市更生路13巷8號

承辦人：調用人員 林怡君

電話：089-322002#1316

電子信箱：foxydoll@ttct.edu.tw

受文者：臺東縣達仁鄉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7月18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課字第1110149752號

速別：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實施計畫 (376540000A_1110149752_ATTACH1.docx、

376540000A_1110149752_ATTACH2.pdf)

主旨：本縣委託安朔國小辦理「110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原住民族

語言能力認證(東排灣語)研習」，歡迎本縣國中小親師

生、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及社會大眾踴躍報名參加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縣110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整體推動方案辦

理。

二、研習日期：111年7月19日08：30至16：10。

三、地點：安朔國小。

四、參加對象及人數：

(一)任教原住民族語(東排灣語)之現職教師，尚未取得原住

民族語認證資格者，請務必報名參加研習。

(二)任教原住民族語(東排灣語)之教學支援工作人員，尚未

取得原住民族語中級以上認證資格者，請務必報名參加

研習。

(三)學校開設有原住民族語(東排灣語)課程，延聘教師不

易，請務必指派至少一名現職教師報名參加研習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
1110010187

■■■■■■民政課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1/07/18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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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對原住民族語(東排灣語)語言能力認證有興趣之教師、

學生、家長或社會人士。

(五)全程參與研習之本縣各國中小學校人員，核予公假登

記。

(六)研習人數合計40人。

五、報名方式及期限：

(一)請於111年7月18日（星期一）前，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

資訊網報名。

(二)如無法使用上述方式報名者，請傳真報名表(如計畫附件

2)，並請撥電承辦單位(安朔國小教導主任)，確認是否

接獲傳真。（電話號碼：089-702257；傳真號碼：089-

702025）

六、注意事項：

(一)全程參與研習者，核發研習時數6小時。

(二)為響應環保，請參加研習學員自備環保杯、環保筷。

(三)研習當日到校報到，請檢附施打三劑以上疫苗證明，並

附上當日快篩陰性證明(照片)。

(四)研習相關問題，請逕與安朔國小聯繫洽詢。

正本：臺東縣各鄉鎮市公所、臺東縣各國民中小學、臺東縣內各公私立高中職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課程暨專業發展科林怡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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